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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私立高校教师的合法权益。２０００年，台湾颁
布 《台湾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强化了政府支

持私立高校发展的公共财政投入责任。２００６年，台
湾修订 《各级各类私立学校设立标准》，从办学土

地、校舍、设备、基金、经费、师资等方面分别对

私立大专院校各自的设置标准作了详细规定。２００９
年，台湾修订 《私立学校建立会计制度实施办法》，

对私立大专院校的会计管理、人员资质等作了补充

完善。由此，台湾基本形成了以 《大学法》、《教师

法》、《私立学校法》等为支柱，以 《教育经费编列

与管理法》、《私立学校奖助办法》、《私立学校教职

员保险条例》等为辅助的私立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

系，在推动台湾私立高等教育健康发展中起了良好

的保驾护航作用。

（七）政府管理角色合理定位

台湾主要运用立法、拨款、质量监控、政策引

导等措施对私立高校进行间接管理，引导私立高校

办学行为。私立高校在办学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权，

专业设置、课程构建、人事管理、科研计划等方面

基本由学校自主规划。目前，除了立法手段和必要

的行政措施外，台湾对私立高校主要采取三种方式

进行管理。一是通过竞争性项目拨款引导办学。为

纠正台湾部分私立高校不顾实际而盲目升格，一味

追求研究型大学发展思路，２００４年台湾 “教育部”

开始实施 “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透过奖励机

制引导大学分类发展。２０１２年，在台湾 ３１所获奖
励学校中，有２０所为私立高校。同时，为促进私立
高校优质、卓越发展，台湾不断调整私立学校奖补

助资金分配方案，逐渐提高依办学绩效所给予的奖

助经费所占比例，降低由学校规模大小给予的补助

经费所占的比例。二是对办学质量实施监控。为避

免私立高校之间为抢夺生源、忽视人才培养质量而

导致的恶性竞争，营造私立高校公平、有序发展氛

围，台湾当局对私立高等教育质量有较为严格的监

督和评估。２００５年，台湾 “教育部”专门成立 “财

团法人高等教育评鉴中心基金会”，设有正式的评鉴

机构和完整的评鉴规划。目前台湾教育部门主要参

考美国所采用的认可制度对私立高校办学情况进行

评鉴，一般每３至４年一次。评鉴结果是私立大学
所获奖补助金、招生指标的重要参照依据。三是对

高校严格执行最低限控制。政府对学校园地、资金

投入、学生数量、师生比等方面都有清晰规定。如

果学校在某一方面明显低于标准要求，就很有可能

要与其他高校合并。

三、台湾私立高校发展对广东省民办高

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启示

据统计，２０１２年广东省有民办本专科院校 ５０
所 （含 １７所独立学院），占全省高校总数的 ３６．
２３％；民办本专科在校生有４８６１９８人，占全省普通
高校在校生的３０．０７％。在规模上，我省民办高校
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但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高校发展水平参差不

齐，比较缺乏办学特色，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借

鉴台湾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对于我省促

进民办高校规范特色发展和建设民办高等教育强省

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积极推进分类管理，大力支持非营利性

办学

我省民办高校大多存在投资办学的营利行为，

单纯属于捐资办学、不图任何回报的非营利性高校

数量极少，因而现阶段要求民办高校完全公益性是

不可能的。但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不少民办
高校开始向公益性转变，有不少企业家开始回报社

会。因此，对政府来说，坚持营利性民办高校和非

营利性民办高校共同发展的政策举措是明智之举。

一要创新完善法制建设。加强民办教育立法，修订

和完善民办教育法律法规，明确营利性和非营利性

民办高校办学要求及标准。二要制定差异化扶持政

策。根据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办学特征，建

立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收费政策、土地政策、融

资政策、师资政策、服务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化

扶持政策体系。三要倡导和鼓励捐资办学。充分依

托媒体网络对长期以来投身民办高校的捐资者，尤

其是那些办学质量高、社会口碑好的民办高校及其

举办者进行广泛宣传，并给予办学者及学校精神上

和物质上的奖励。加大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扶持，

在法人登记、公共服务、教师权益、学生资助等方

面给予与公办高校同等的政策待遇。简化教育捐赠

手续，制定优惠税收政策，充分调动社会各界捐资

办学、助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健全民办教育投入机制，拓宽民办高校

资金来源

我省民办高校在完成基本设施设备投入后，办

学经费主要依赖于学生缴纳的学费，且大部分民办

高校主要依靠学费来逐步偿还成本并获取盈余，个

别举办者甚至挪用学费进行其他投资，通过社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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